
湖北省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关于评选“优秀实验教师”的通知 

 

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实验教学改革持续深入发展的基本保

障，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实验教师队伍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关键。为推动和激励实验教师、实验管理和实验技术人员（以下简称“实

验教师”）积极投身实验教学，提高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实验、实训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湖北省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以下简称

省联席会）决定开展经济管理 “优秀实验教师”评选表彰活动。具体办

法如下： 

一、评选宗旨 

弘扬先进，树立典型，表彰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实验、实训教学建设

做出突出贡献的实验教师，激励其为提高实验、实训教学教学水平和实验

教学改革的创新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评选范围 

湖北省高校各类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以下简称各中心）中长期承担实验教学和管理服务等工作的教

师。 

三、评选条件 

1. 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爱岗

敬业，奉献意识强，教学理念先进，关心学生的成长。 

2. 学术水平较高，教学能力强，实验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特色鲜明，

积极主动参加实验教学的建设与改革工作；或在实验室建设与实验室管理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3. 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包括：经济管理实验教研

教改项目创新；科研成果拓展经管实验教学范围；科研成果丰富实验教学

内容；科研成果开拓学生视野、提升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综合设计和创新

能力。 

4. 致力于经管实验教学资源建设、教学平台建设、校企合作、资源共

享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和特色应用，成绩卓越。 

以上成果均为近 5年，即 2015年 1月 1日之后取得。 

四、评选程序 

1. 各中心应按照省联席会通知的要求，择优推荐实验教学优秀教师参

评对象。 

2. 省联席会将组织专家对各中心的推荐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择优确定

10名优秀实验教师名单，并在省联席会网站上公示。 

3. 公示无异议后，省联席会对获奖教师予以表彰奖励，授予“优秀实

验教师”称号，颁发获奖证书（证书加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印章），给予现金奖励，并在省联席会网站及授权微信公众号对获奖者事迹

进行专题报道。 

五、其他事宜 

1. 颁奖时间。在 2019年 12月 7日省联席会年会上予以表彰奖励。 

2. 推荐名额。每个中心择优推荐 1人为优秀教师的参评对象。曾荣获

此奖项的教师五年内不可重复申请，各中心主任原则上不参与评选。 

3. 材料报送。各中心将优秀教师申报表（见附件 1，一式一份，须加

盖中心或学校公章）和相关支撑材料的扫描件于 2019年 11月 10日前报送 



 

 

 


